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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星潭沿海風景區

開發建設計畫
	七星潭濱海渡假村
	新訂七星潭風景特定區計畫

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

	開發單位
	花蓮縣政府
	派帝娜實業有限公司
	花蓮縣政府

	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
	交通部觀光局
	花蓮縣政府
	內政部

	範圍
	北自崇德、南迄花蓮溪口，東側自海岸20公尺等深線，西側依台9、台11及縣193道路為參考界。
	基地位於七星潭縣級風景區賞星廣場南側，開發面積4.485公頃。
	北起崇德隧道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為界，西起新城秀林都市計畫區界開始，從花5、花9（秀林一號橋至佳民橋）路段，沿線各聚落以高壓電線為界，線內以西之聚落一併納入管制，由北而南納入秀林鄉公所附近地區、順安地區、北三棧與三棧聚落、景美與佳民等聚落；東界以立霧溪口海域等深線20公尺與奇萊鼻燈塔海域等深線20公尺處之直線為界；南以新城北埔都市計畫區界以及花蓮縣都市計畫界為界，包括軍事管制區、康樂社區，計畫面積8078.91公頃。

	開發計

畫內容
	將全區分5個分區：

1. 原住民文化園區，約163公頃，計畫設置原住民主題遊樂園、住宿小木屋、入口廣場、原住民文化主題商業街、原野樂園、海濱中央廣場、原住民文化學園及新城運動公園。

2. 景觀道路區，計畫長度約20公里。

3. 海之台地公園，約77公頃，計畫設置海洋生態館、燈塔博物館、雕刻村、雕刻之丘公園及海岸野餐公園。

4. 海濱中央公園，約74公頃，計畫設置人工海水浴場、花蓮紀念廣場、遊艇港、遊客服務中心、北濱及南濱商業帶。

5. 海濱綠色走廊，於花蓮溪口，約6公里，計畫以阿美族文化村與光華工業區為沿線據點，發展觀光。

以上合計開發面積314公頃，景觀道路約26公里，區域全長約40公里。
	預定興建地上三層之旅館，包含120間客房。
	1.對七星潭地區自然資源做有計畫之規劃經營，並對沿海景觀資源加以保護，以達資源永續利用。

2.連結太魯閣國家公園及東部海岸風景區，使成一旅遊線，吸引旅客作多日遊。

3.維護農業生產，生活與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為前提，為未來土地利用提供合理可行及彈性之整體調整發展方向。

4.促進地區產業升級轉型，以觀光旅遊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。

5.有關新建之建築物有超過3層樓或其簷高有超過10.5公尺之規定，惟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，以避免整體景觀遭受破壞。

	辦理情形
	花蓮縣政府於84年辦理「花蓮縣崇德以南至花蓮溪以北沿海風景區規劃」，擬向前臺灣省政府及中央申請經費補助，並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經前臺灣省政府環保處審查通過，惟嗣後花蓮縣政府未依交通部審查意見修正計畫。交通部觀光局97年1月29日觀技字第0970001622號函，確定本計畫中央未核定。
	花蓮縣政府已於96年核准「七星潭濱海渡假村」興辦事業計畫書。
	

	應否實

施環評
	依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20條規定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	1. 依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31條第1項第31款規定，觀光（休閒）飯店、旅（賓）館之開發，其遊憩設施、運動公園開發，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10公頃以上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
2. 本案須否環評係屬花蓮縣政府權責，且本署目前並無相關資料，無法判定。
	依據本署公告之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」規定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面積10公頃以上，應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，本案非都市土地面積已達2,875公頃，應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。

	環評變更

說明
	1. 本案開發單位（花蓮縣政府）以原計畫未獲中央核定，且該計畫所載5個區塊皆未開發，申請停止執行。本案業經98年10月30日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186次會議決議審核修正通過，並已於98年11月23日以環署綜字第0980106509號公告修正「七星潭沿海風景區開發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查結論。

2. 自公告日起花蓮縣政府免依原（七星潭沿海風景區開發建設計畫）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二執行。

3. 花蓮縣政府如事後變更開發計畫繼續實施該開發行為者，仍應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二執行，並須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變更。
	「七星潭濱海渡假村」開發計畫其須否環評，係屬花蓮縣政府權責，本署已分別於98年11月18日及11月26日函請該府審慎評估。
	內政部營建署已將「新訂七星潭風景特定區計畫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」轉送至本署徵詢意見，本署已函請花蓮縣政府提送評估說明書，俟其送達後將召開公聽會徵詢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，相關團體或民眾如有意願參加，可向環保署提出申請。


製表單位：環保署綜計處

